
1 
 

本人茲聲明，就底下加盟合約書業於_____年___月____日交付予本人審閱，確認無誤後進行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蓋章） 

 

大立健康美麗 加盟合約書 
  
加盟總部 大立健康美麗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加盟負責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乙方認同甲方經營理念與方式，願意加盟甲方。基於互信公平原則，雙方願意共同遵守以下契

約條款： 
 

第一條 （加盟期間） 
雙方同意自簽約日起計算，共計二年。 
  
第二條（契約的基本內容） 
一、經營責任 
甲方提供技術及商品與相關系統行銷等資訊提供給乙方，所有對外經營責任由乙方負責。乙方因營

業損失或經營期間與第三者產生爭執及訴訟，除商品瑕疵責任外，均不得損及甲方權益，亦不得對

甲方提出異議或損害賠償之請求。  

二、美睫美甲師、店舖、資金、顧客電子票券之調配責任  

美睫美甲師、營業店面、資金之調配均屬乙方責任。惟乙方美睫美甲師或店長出缺，可請求甲方代

為應徵產學服務工讀生，所需費用由乙方負責。甲方提供的電子票券由乙方提供服務給票券購買之

消費者，乙方需對此承擔責任，並應按照甲方的指導和要求進行。  

三、產品供應及販售 

1、乙方向甲方購買美甲、美睫、保健品等產品供乙方銷售或提供服務給消費者。乙方依甲方產品的

進貨價格購入，並以不高於甲方提供之售價販售或有對售價含混不清，影響消費者權益。 

2、乙方提供快速美甲美睫服務時，必須嚴格遵守使用甲方之商品及相關輔助耗材。若有使用非甲方

之商品或耗材視同違約，甲方得終止契約並請求商譽等損害賠償。 

3、乙方應遵守甲方提供之票券服務施作方式，不得以任何方式拒絕或勸說變更使用票券行為，以及

不得有妨害風化及違背法令的營業行為。乙方違反此款規定視同違約，甲方得終止契約並請求商譽

等損害賠償。 

 
第三條（加盟手續） 
乙方於締結加盟契約時，必須提出下列文件給甲方： 
1、乙方必須提供身分證影印本、美甲美睫師名單及資料各乙份送交甲方留存。 

2、乙方若為個人簽約，每月根據電子票券總營業額與每月對帳單填妥勞務報酬單，若超過兩萬需自

行負擔 2.11%健保費，連續三個月超過兩萬可自行評估申請營業登記，以公司行號的方式重簽新

約。 

3、乙方在締結加盟契約後有關營運事項更改及調整時，須於七日內向甲方提出申請和說明。 

4、乙方欲開設第二家分店以上時，甲方得視情況需要，得要求乙方補充其他要項資料，乙方不得拒

絕；乙方開設第二家分店以上，條件均與第一家店相同。  

  
第四條（加盟費用) 

一、合約簽訂完成七日內，乙方應支付給甲方新台幣 288,000 元作為加盟費用。該費用包含甲方提供

的技術、行銷曝光活動、品牌招牌或燈牌、提供票券訂單等相關權益。 

二、合約簽訂完成七日內，乙方應支付給甲方新台幣 23,760 元作為系統設定費用（共 24 個月，每月

990 元）。該費用包含甲方提供的系統設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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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方每月實際核銷計算分潤金額為：分潤基數*分潤% 

四、若提前解約或違約，則加盟費用新台幣 288,000 元及系統費新台幣 23,760 元不得退還。乙方同

意一期未付, 視為全部到期，甲方得就剩餘未付款一次請求。  

五、前開系統設定費用，除一次性支付外，乙方得選擇以信用卡或與甲方指定金融服務機構以分 24

期方式支付，手續費由甲方吸收。如選擇與甲方指定金融服務機構合作者，乙方應另行與該金融服

務機構簽約。 

  
第五條（票券帳務處理） 
一、乙方依據每筆票券訂單完成後進行核銷申請，甲方確認無誤後於次月十日提供對帳明細並撥款

給乙方。如有虛報或匿報營業額等之不配合情事，經三次更正無效則視同違約論。  
 
第六條（產學合作、經營輔導及系統教育訓練） 
一、甲方對乙方例行輔導、教育產品使用與系統操作，不含乙方各階層新進人員職前訓練等事項。 
二、若乙方提出申請，甲方將代為向產學合作學校申請實習生給乙方，若實習生同意將在乙方店鋪

內進行操作及實習，由乙方聘僱，實習生的工資及依法令應付包括但不限於勞、健保、職業災害補

償等聘僱責任由乙方承擔。甲方不保證實習人數及人員管理。 

  
第七條（商標的使用方法） 
一、乙方營業使用之文件、器材、物品等欲加「大立健康美麗事業加盟店」名稱及品牌商標時，須

依照甲方指定樣式、字體及須遵從下列事項： 
1、必須註明其為加盟店（傳單、海報、優待券、電話等）。 

2、加盟店與乙方姓名或法人名稱應統一（名片、信封、文件印刷品等）。 

3、其他甲方所指定的事項。 

二、乙方營業用的文件、器材、物品、耗材、宣傳品、優待券、店卡、名片等，凡印有「大立健康

美麗事業加盟店」名稱及商標等企業識別系統者，應向甲方申請製作、訂購。乙方非經書面申請並

經甲方同意，不得自行製作或向第三者訂購。 
三、乙方不得將前項物品出借或流用至加盟店以外之店舖。 
  
第八條（加盟店設備） 
乙方店內使用之設備、儀器、耗用器等應優先選擇由甲方建議之相關作業器具。 
   
第九條（嚴守祕密之義務） 
一、甲方提供技術、商品及系統給予乙方，乙方同意並接受這些專有技術、商品的使用權以及系

統。對此乙方必須遵守任何與此相關的專利、版權、商業機密和其他甲方所提供的專有權利且不得

向第三方透露。若因洩密或不當使用而造成甲方損失，乙方應負一切賠償責任。  

二、本條文之規定，於雙方於合約到期後三年內仍具約束力。 
  
第十條（嚴守法規） 
一、乙方及其所雇用之工作人員應嚴格遵行法令與合約內容。 
二、乙方倘因違反法令，被政府機關處罰或警告時，必須立即告知甲方，情節影響重大者，甲方得

以書面通知終止契約。 
三、乙方不得做出損及甲方及加盟店名譽及信用暨傷害甲方形象及顧客信賴之行為，及不得有擾亂

加盟店之間和諧與團結的言行。 
  
第十一條（契約續約及更新） 
一、本合約書期間自簽署日起二年內有效。任何一方未於期滿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他方不為續約之

表示，視為雙方同意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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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方有權決定審核乙方狀況決定是否與乙方續約。 

  
第十二條（契約終止） 
乙方若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契約即當然終止 
一、乙方違反加盟契約內之各項條款或經營規則時，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 

二、乙方受禁治產或破產宣告時，或乙方有破產之債務和解或公司重整之開始手續時。 
三、乙方所簽發或經乙方背書支票據遭退票時。 
四、乙方或乙方代表人受到刑事追訴，或有損及甲方的名譽及信用之行為時。 
五、乙方仿冒甲方商品、其他侵害甲方權益事宜。 
  
第十三條（因契約終止之權利關係的消滅） 
本契約終止時，根據本契約所賦予乙方之名稱、商標、標章、產品經銷權、產學合作、電商行銷效

益等的使用權限及其他基於契約所產生之加盟店之營業資格及權利全部終止。 

  
第十四條（其他） 
甲乙雙方有關本契約之連絡事項應全部以書面進行，非經書面之通知、連絡、答覆等均無效，應特

別加以確認。 

 

第十五條（管轄法院） 
本契約及營運規則未定之事項基於互相信賴關係，甲乙雙方得以協議方式來圓滿解決。甲、乙雙方

同意基於合約書所發生之訴訟事件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為證明起見，甲乙雙方於首揭日期簽署本合約一式二份，並各執一份為憑。 

 

甲      方：大立健康美麗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4008336 
代  表  人：劉穆蓉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潭美街 558 號 

簽名及用印： 

 

乙      方： 

統一編號： 

公司行號：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EMAIL 地址： 

戶籍地址： 

營業店地址： 

簽名及用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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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立美加盟合約補充協議書 

 

鑒於，加盟方（以下簡稱乙方）已與加盟總部大立健康美麗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

簽署加盟合約（以下簡稱“原合約”），雙方希望對原合約進行補充說明以納入以下條款。 

 

一、免除加盟金 

乙方同意，經由加盟總部大立健康美麗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確認之介紹人推薦，並完成簽約的情況，

甲方將免除加盟金新台幣 288,000元。 

 

二、介紹人確認 

乙方了解，免除加盟金的條款僅適用於經由介紹人   老師（以下簡稱“介紹

人”）引薦的情況。介紹人必須是甲方正式承認的介紹人，並且此補充協議書及原合約的回簽必須

委託介紹人轉交給甲方。若非由介紹人轉交之合約，則乙方無法享有免除加盟金的優惠。 

 

三、其他條款 

本補充協議中未提及的條款，應繼續受到原合約的約束。 

 

四、生效日期 

本補充協議自雙方正式簽署之日起生效。 

雙方代表簽署本補充協議，以表示同意並遵守上述條款。 

 

 

 

為證明起見，甲乙雙方於首揭日期簽署本補充協議書一式二份，並各執一份為憑。 

 

 

 

總部方（甲方）簽名用印：大立健康美麗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加盟方（乙方）簽名用印： 日期：  

 


